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

	案件名称
	迪安乌塔玛投资科技有限公司与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

	交易概况（限200字内）
	迪安乌塔玛投资科技有限公司（PT Dian Utama Investasi Teknologi, “DUIT”）与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科大讯飞”）签署交易协议，拟在印度尼西亚新设一家合营企业（“合营企业”）（“拟议交易”）。合营企业未来将在印度尼西亚市场提供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
拟议交易完成后，DUIT和科大讯飞将共同控制合营企业。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每个限100字以内）
	1. DUIT
	DUIT于2025年9月23日成立于印度尼西亚，是一家用于投资项目的法人实体。DUIT的最终控制人为迪安斯瓦斯塔提卡森托萨股份有限公司（PT Dian Swastatika Sentosa Tbk），其主营业务为煤炭开采与供应。

	
	2. 科大讯飞

	科大讯飞于1999年12月30日成立于中国，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科大讯飞主要业务为以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主营业务包括语音识别与合成、自然语言处理、认知智能等人工智能能力平台，以及面向教育、办公、医疗、司法、汽车等行业的智能化产品和解决方案。科大讯飞的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主要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等业务。

	简易案件理由（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
	( 1.在同一相关市场，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

	
	( 2.在上下游市场，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 3.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 4.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 5.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 6.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

	备注
	不适用


